附件2
综合评分标准

	评审
因素
	评审内容
	最高
分值
	评审内容说明

	商务
部分
	1.相关经验业绩
	20
	申报单位具有类似项目业绩，具有与业务开展相关的丰富工作经验，有熟悉科协业务的优先。
优（16-20分）良（10-15分）一般（5-9分）差（0-4分）

	技术
部分
	2.服务能力及执行团队
	20
	1.申报单位是否具备承担项目实施的综合服务能力，具有完成项目要求全部内容的服务能力（具体要求详见通知）。
2.项目执行团队需充分理解项目任务，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配置必要资源条件，安排本单位负责人1名为项目负责人，并配备不少于5人的专项工作团队；且具有相关业务专业水平，符合项目工作要求；项目骨干人员拥有丰富类似项目工作经验。
优（17-20分）良（13-16分）一般（7-12分）差（0-6分）

	
	3.基础保障条件
	20
	申报单位具备满足项目要求、实施项目所必备的保障条件，具有完成该项目任务所需资源与能力，建立配套的工作和管理机制，全程跟踪服务项目。

优（16-20分）良（10-15分）一般（5-9分）差（0-4分）

	
	4.实施方案
	30
	1.申报单位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是否细化，是否符合项目要求，具有针对性、可操作性。整体项目实施是否能达到项目预期效果。
2.项目进度安排合理，满足项目要求。

优（25-30分）良（19-24分）一般（10-18分）差（0-9分）

	价格
	5.报价评审
	10
	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，即满足不高于项目限额且报价最低的报价为评审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价格得分=（评审基准价／供应商报价）×10%×100。




